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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換股債券換股

茲提述 (i)易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八日有關發

行可換股債券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；及 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

有關完成發行可換股債券之公告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通函
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收到MKI關於將部分MKI可換股債券按換股價每股0.11港元轉換有關本金額

4,400,000港元之換股通知。換股及發行相關換股股份共計40,000,000股股份已於二

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完成。

於發行此換股股份後及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已增加至226,624,000
股，且換股股份佔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前之已發行股本約21.43%及佔本公

司經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17.65%。MKI仍是本公司的最大股

東，持有64,700,0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經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擴大後之

已發行股本約28.55%。

承董事會命

易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王榮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榮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桂嫦女士、謝國
興先生及馬劍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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